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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江中心参股扶持科技团队

创设公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鼓励皖江中心招引优秀科研团队，扶持中科院科研团队

（以下简称科技团队）在铜创设公司，根据《铜陵市人民政府 中

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安徽省科技厅关于推动皖江新兴产业技术

发展中心新一轮合作共建协议书》、《皖江新兴产业技术发展中

心新一轮三方共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申请参股扶持资金的科技团队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科技团队已在铜注册成立公司；

（二）科技团队成员应在 3 名以上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、丰

富管理经验，有较好合作基础；

（三）科技团队领军人才及成员合计持股占其创办公司股份

不低于 20%，且科技团队领军人直接持有创设公司的股份。

第二条 申报团队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具有国际先进或国

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，从事铜基新材料、先进装备制造、电子信

息、节能环保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现代农业和现代服

务业等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、产业化工作的科技团

队。

第三条 皖江中心科研团队在铜已创办科技型公司当中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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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转态势良好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、具有较大发展空间者也可以

申请参股扶持资金。

第四条 参股扶持立项：

（一）材料申报。由拟申请参股扶持资金的科研团创设公司

向皖江中心提出书面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。皖江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
（三）评审（尽调）。皖江中心将申报材料汇总后，会同市

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，形成评审（尽调）意见。

（四）立项建议。皖江中心事务会根据专家评审（尽调）的

意见，提出科技团队创设公司参股扶持立项建议。

（五）立项审批。由皖江中心提请皖江中心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任会议研究科技团队创设公司参股扶持立项建议，提出审批意

见。

（六）签订股权协议。对经研究确定的科技团队创设公司，

由安徽中科皖江新兴产业技术有限公司与其签订股权投资协议

书，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事宜。

第五条 安徽中科皖江新兴产业技术有限公司做好跟踪服务

工作，原则上不参与参股扶持科技团队创设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

作。

第六条 获参股扶持的科技团队创设公司享受如下激励政策：

（一）进规奖励。科技团队创设公司自参股扶持资金到位之

日起 60 个月内（含 60 个月），发展成为规上高新技术企业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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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资金所形成权益的 50%奖励给科技团队核心成员。

（二）业绩奖励。自参股扶持资金到位之日起，连续 5 个会

计年度内（含 5 年），科技团队创设公司累计实际缴纳税金（不

含土地使用税）达到参股扶持资金总额的两倍时，奖励参股扶持

资金所形成权益总额的 50%。

（三）回购奖励。自参股扶持资金到位之日起 60 个月内（含

60 个月），科技团队创设公司有权在支付资金使用成本后，回

购扶持资金形成的股权的 50%。资金使用成本指按照扶持资金出

资总额及还款时(以回购协议签署之日为准)同期银行贷款基准

利率计算的资金。

（四）上市奖励。科技团队创设公司自参股扶持资金到位之

日起 120 个月内（含 120 个月）在国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

科创板、北交所或香港交易所、纽约证券交易所、纳斯达克证券

交易所等全球重要交易场所成功上市（以正式发行之日为准），

将扶持资金所上市后形成权益的 80%奖励给科技团队核心成员。

第七条 科研团队符合本细则第六条及相关规定的条件下，

需填写科技团队扶持资金奖励兑现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，并根据兑

现政策具体类别提供如下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进规奖励

统计联网直报平台证明。

（二）业绩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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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连续 5 年内项目公

司纳税证明；

2.科技团队及创设公司出具的纳税真实性和完整性承诺。

（三）回购奖励

回购资金筹措方案（须加盖科技团队创设公司公章、科技团

队成员签字）。

（四）上市奖励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。

第八条 皖江中心事务会根据本细则第六条政策规定和科研

团队提供的申请政策兑现申报材料，提出兑现建议，报皖江中心

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办理政策兑现手续。

第九条 对符合《安徽省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皖创新

创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皖科〔2018〕1 号）规定的科技团队

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推荐申报省级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。

第十条 科技团队创设公司因经营不善等原因破产的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算。扶持资金兑现奖励后剩余资金、退出清算

资金等，作为滚动资金支持新引进科技团队，亏损部分纳入容错

管理和绩效考核范围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皖江中心负责会同市科技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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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科技团队扶持资金奖励兑现申请表
申请奖励情况

兑现类别 进规/业绩/回购/上市
申请奖励日

期

1.进规奖励

进规日期

申请理由（可另附页）

2.业绩奖励

申请期纳税总额
申请期纳土地使用税

总额

分年度纳税情况

纳税年度 税种 纳税额

申请理由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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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购奖励

回购资金支付人 1

签名
身份证号

开户行 账号

回购资金支付人 2

签名
身份证号

开户行 账号

回购资金支付人 3

签名
身份证号

开户行 账号

企业法人代表签名：

科技团队（授权代表）签名：

4.上市奖励

上市发行日期 上市批准文号

申请理由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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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江新兴产业技术发展中心 2022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